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0-098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下属公司与相关绿色产业项目混改的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未

来随着双方业务合作的逐步实施和深度开展，预计对公司经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

响。 

 

一、概述 

为进一步促进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同时提升格林美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美”、“公司”或“乙方”）循环经济产业的战略价值，

近日，公司与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省长投集团”

或“甲方”）本着“自愿平等、友好合作、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合作双赢、共

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资金、品牌、技

术的优势，就循环经济产业园、废旧电池、报废汽车等“城市矿产”固废、危废

处置以及新能源材料制造领域展开战略合作，通过增资扩股、股权收购等方式对

公司下属环境业务/绿色产业项目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与政策前提下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需要提

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

门批准。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3日 

法定代表人：何大春 

注册资本：325,05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782号洪广宝座11-12楼 

主营业务：对湖北长江经济带新兴产业和基础设施、汽车、石油化工、电子

信息产业的投资；风险投资、实业投资与资产管理；科技工业园区建设；土地开

发及整理；房地产开发；工业设备及房屋租赁（以上项目法律法规规定需许可经

营的除外）。 

湖北省长投集团是湖北省委、省政府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综合投融资平台，

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省级投融资主体，主要承担全省长江大保

护、乡村振兴、城市建设综合服务、全域国土综合整治、政府引导基金管理、生

物医药制造等重大战略任务，履行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400亿元）、湖

北省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100亿元）出资人职责，资产规模1800余亿元，

主体信用评级AAA。 

2、湖北省长投集团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甲方拟通过增资扩股、股权收购等方式参与乙方下属业务/项目的混合所

有制改革，重点参与乙方环境服务产业的优质资产的混改工作。 

2、双方在全国范围内就循环经济产业园、废旧电池、报废汽车等“城市矿

产”固废、危废处置以及新能源材料制造领域展开项目合作。双方在项目拓展中

发挥各自的渠道优势、政府资源、品牌资源，共享项目信息资源，推动项目落地



 

 

实施。 

3、乙方可根据甲方实际需要，共享建设运营管理平台、培训基地等，加强

甲方的技术人才培养和交流。 

（二）合作机制 

1、建立互访和联络制度，双方高层领导和相关部门保持不定期互访和会晤，

策划双方的项目合作，针对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协商、解决。 

2、建立一事一议制度。依据本框架协议的约定，具体合作项目采用一事一

议的方法进行磋商，采取“成熟一个、推动一个、实施一个”的方式，推进双方

具体合作。 

3、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双方就合作项目进展情况、潜在项目信息、行业动

态等方面及时进行交流、沟通，提高合作效率。 

4、建立人员交流机制。双方可根据合作项目的特点和工作的需要，实行人

员派驻对方机构工作的方式，指导项目现场运作及具体操作。 

5、双方可根据合作项目的特点和工作的需要，共同设立项目现场运作机构，

负责项目事务的具体操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湖北省长投集团是湖北省委、省政府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综合投融资平台，

具有良好的资本与资源优势，公司在资源循环与废物处理领域具有良好的技术、

产业和品牌优势，本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格林美与湖北省长投集团将充分

发挥各自在资源、资金、品牌、技术的优势，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聚集资本，

打开公司与政府优势投融资平台之间的资本合作通道，探索混改之路，将为公司

“城市矿山+新能源材料”核心发展战略发展提供有效保障，提升公司在资源循

环与废物处理领域的资源聚集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资源循环、固废处置及

新能源材料业务在湖北及全国范围内做优做强，进一步夯实格林美在中国以及全

球循环经济领域的核心地位，有效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落实，促进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

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未来随着双方业务合作的逐步实施和深度开展，

预计对公司经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在

具体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湖北省长投集团共同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一日 

 

 


